
 
公  告 

主旨：因防範疫情擴散，停止實體上課之作為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因應防疫政策，疫調期間以下班級暫停實體課程： 

系所單位 年班 停止實體課程時程 

機械工程系 2 年 C 班 至 4 月 28 日 24：00 止 

資訊管理系 2 年 B 班 至 4 月 28 日 24：00 止 

工業管理系 1 年 B 班 至 4 月 29 日 24：00 止 

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 年 B 班 至 4 月 29 日 24：00 止 

電機工程系 2 年 C 班 至 4 月 29 日 24：00 止 

資訊管理系 3 年 A 班 至 4 月 29 日 24：00 止 

工商業設計系 全系 至 4月 29 日 24：00 止 

通訊工程系 3 年 A 班 至 4 月 30 日 24：00 止 

二、 參與下列課程之師生，暫停實體課程（自 4/28 起改為課程公告）： 

日期-開課年班-課程名稱 暫停實體課程日期 

4/25 設計系（白老師） 

書法藝術設計 
至 5月 1 日 24：00 止 

三、 依據教育部修正發布校園因應 COVID-19 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

施標準，疫情調查期間，授課/修課之班級，以及參與社團、搭

乘交通車、同住宿舍、餐廳用餐等活動足跡之接觸人員，實施

暫停實體課程，人員應進行自我健康監測。 

四、 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期間，為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，以彈

性措施進行線上同步或非同步之線上教學授課。 

五、 非停課班級，但班級修課人數如有 1/3 以上人員停課、或雖未

達 1/3 但人數眾多足以影響課程之進行，經報備系主任或通識

教育中心主任同意後，該班級改為實施線上上課。班級未達 1/3

以上人員停課，教師得以錄影、直播方式，實體與線上進行，提



供隔離同學線上教學授課。 

六、 學生或教師如因防疫匡列、居家檢疫或自我健康監測而停止實

體課程，教師請於 PORTAL 公告上課平台與上課方式，或調補課

程。如考試期間，得延後考試時程、改變方式進行線上測驗，或

多元評量方式進行。 

七、 因應疫情變化，請提前佈署，請全校各課程之授課教師預先準

備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十週至第十六週之線上授課教學內容。

如課程因應疫情進行之教學調整，均應兼顧防疫安全與教學品

質。 

八、 近期疫情變化快速，務必要依照指揮中心建議，落實手部清潔

消毒、配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工作；同時非必要不前

往人潮過多之處，落實個人衛生與防疫措施，隨時注意身體狀

況。個人健康狀態若出現可能染疫症狀，請儘速就醫並告知可

能接觸史，另請務必通報相關單位，並告知各班導師、輔導員、

學生事務處體育衛生保健組（專線 7738-2886）及生活輔導組

（校安專線 0936-096-52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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